
马鞍山市中医院2026年-2028年共享轮椅、充电宝投放服务内容及总体要求

1、 采购预算
不少于2000元/年

2、 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需求
	服务内容（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2026年-2028年共享轮椅、充电宝投放服务
	1
	项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投放目的
供应商在采购人场地经营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一方面提升采购人整体配套服务质量，给采购人客户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给供应商增加品牌推广宣传的渠道。
2、投放方式及设备详情
1、马鞍山市中医医院将医院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项目的经营权提供给成交供应商经营及管理。
    2、在医院内具体的摆放点由双方协商确认，共放置共享充电宝 3 台，轮椅 9 辆。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摆放位置

	1
	充电宝（孔位8孔）
	3
	台
	门诊一楼、二楼、三楼导医台

	2
	轮椅
	9
	辆
	门诊一楼大厅


3、共享轮椅技术要求
轮椅应便于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搬运。能够为患者提供舒适的乘坐空间，轮椅的刹车系统应灵敏可靠，确保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具备可调节的靠背、脚踏板和安全带，能够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使用需求进行调整。轮椅应配备防滑轮胎，适应医院内部不同地面的行驶要求。轮椅须采用纳米涂层坐背垫,防交叉感染，易清洁消毒防水防潮。同时，轮椅上应设置明显的使用说明和安全提示标识，方便患者和家属正确使用。
4、共享充电宝技术要求
充电宝应具备大容量电池，能够满足多种电子设备的充电需求。设备应支持多种充电接口，如 USB - A、USB - C、Lightning 等，以适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应配备完善的安全保护机制，确保充电宝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5、产品资质：所提供的共享轮椅、充电宝等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规范。
3、服务要求
1、设备投放与安装：供应商应负责共享设备的运输、投放和安装工作，确保设备按照医院的要求合理分布在指定位置。安装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医院的相关规定和安全要求，不得对医院的环境和设施造成损坏。
2、设备维护与管理：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设备维护和管理体系，定期对共享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对于出现故障的设备，应及时进行修复或更换，保证患者的正常使用。
3、客户服务：供应商应及时处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投诉。对于用户的合理需求和建议，应积极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进。
4、供应商应确保所提供的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的使用安全性，因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使用过程中或与其相关原因产生的意外伤害和财产损失均由供应商及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院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5、如因特殊情况需提前终止的，经双方友好协商后方可取消投放，需提前十五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合同到期或终止后，供应商将设备自行撤回。

（三）商务要求
1、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询价文件的要求及其响应文件的技术响应表（如果被评委会接受的话）相一致。若询价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2、所有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3、技术支持
3.1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3.2成交供应商负责供货、运输并安装调试完毕。
3.3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4、产品质保期、服务期及售后服务：                                        
4.1成交供应商须对本项目货物提供至少3年的免费质保服务，包含所有配件及附件。（自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退、包换，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及货物生产厂家须及时提供上门维修、更换非人为损坏零部件服务，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质保期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应以不高于市场价格的向采购人提供备品备件。                                                        
4.2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须1小时内响应，电话响应无法解决，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接报修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备品备件供采购人使用。质保期内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修复，对于无法修复的情况，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
验收：
5.1成交供应商和相关部门按照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承诺进行验收。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成交供应商需无条件及时整改，直至符合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
5.2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需与采购人确定货物品牌型号、摆放位置，否则采购人不予验收。
6、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7、供货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8、培训：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的操作人员提供现场培训。
8.1现场培训能够根据用户需要，合理安排，使用户能够全面掌握设备的工作原理，熟练独立操作设备，并能够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与保养，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
[bookmark: _GoBack]8.2以上培训费用含在总报价中。
9、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每年向采购人缴纳至少2000元场地管理费用，每处安装微型电表按电表支付相应电费，电费一年一结，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场地管费用。
10.本项目总报价包含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不再产生任何二次费用。
